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3, 11(5), 3485-3490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5497  

文章引用: 柯艺. 美国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双重困境下中国企业的合规出路探究[J]. 法学, 2023, 11(5): 3485-3490.  
DOI: 10.12677/ojls.2023.115497 

 
 

美国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 
双重困境下中国企业的 
合规出路探究 

柯  艺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3年6月8日；录用日期：2023年6月27日；发布日期：2023年8月28日 

 
 

 
摘  要 

近年来，美国通过频繁使用出口管制以及经济制裁等手段来加大对中国企业的出口贸易限制以达成自身

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目标。对中国企业在国际科技交流、对外贸易合作以及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构建等方

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有鉴于此，中国企业在对外出口贸易过程中会面临各种合规困境，在复杂多变的

形势下，美国对华经济制裁趋势持续加强以及严苛的出口管制新规，中国政府也应更加重视出口管制领

域的立法与执法以及积极完善反外国制裁法律体系，中国企业同时需要完善企业合规制度，建立企业合

规管理体系。本文将分析美国出口管制以及经济制裁下中国企业合规困境的成因以及如何应对这些困境

为中国企业在出口管制及经济制裁的双重困境下的合规出路提供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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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frequent use of export control and economic sanctions, 
has increased export trade restrictions on Chinese enterprises to achieve its own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interests. I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ese enterprises in international scien-
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foreign trade coope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system. In view of this, Chinese enterprises will face various compliance dilemmas in 
the process of foreign export trade. In the complex and changing situation, the United States con-
tinues to strengthen the trend of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and strict new export control 
regulation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legislation and law en-
forcement in the field of export control and actively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of anti-foreign sanc-
tions. Meanwhile, Chinese enterprises need to improve the corporate compliance system and es-
tablish enterprise compliance management system.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auses of compliance 
dilemma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under US export control and economic sanctions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se dilemmas to provid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comply 
with the dual dilemmas of export control and economic sa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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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日益突出，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快速发展，但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日益增

加。美国为遏制中国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的发展频繁使用出口管制措施以及单边经济制裁。 
出口管制是指一国政府通过建立一系列审查、限制和控制机制，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防止本国限

定商品或技术通过各种途径流通或扩散至目标国家。从而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以及经济利益的行为。根

据目前主流国家关于出口管制的规定，出口管制的主要范围包括对特定货物、软件、技术和服务的出口、

向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以及向特定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的出口采取的禁止或限制性措施[1]。在当今经

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实施出口管制，既是国际通行的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的做法之一，也逐渐成为

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 
关于经济制裁具有多重含义，一般指一主体基于另一主体的不当行为所作出的，可能使得另一主体

承担不利后果的行为。现代意义上的制裁基本上具有两种形式：一是国家基于法律规定，对于违法犯罪

行为实施强制性措施，如国家用过刑事立法等手段，对犯罪行为进行打击，对犯罪人施加处罚，是制裁

的一种。二是国际组织或一国对另一国家机构、公民所实施的强硬手段，通常是由一国或数国政府通过

法令的形式对另一国及其自然人、经济实体施加限制性措施，主要会采取以下方式：禁运；中断外交关

系及人员往来；减少提供或者提供相关资金资助和贸易进程；禁止入境或驱逐出境；查封、扣押、冻结

各类财产；禁止或者限制被制裁主体进行交易和合同等[2]。 
在利用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对被制裁被管制目标施加直接不利影响之外，美国还扩大扩大管辖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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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次级制裁，限制第三国实体与个人与被制裁目标交易往来，对违者施以严厉处罚。在先前美国制裁华

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就可以看出美国遏制中国企业发展的野心。对此，中国也是相继出台《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口管制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

针对美国限制中国实体和个人与第三方制裁对象以及与我国国内被制裁对象经贸往来活动的正当权益

[3]。将美国经济制裁背后的渊源以及演变路径，结合我国相关立法规定，透过对困境的成因剖析，以中

国企业合规的路径倒推如何进一步完善、豁免申请以及救济制度如何得到适用，更好地维护我国企业对

外贸易的发展，建设公平、稳定、和谐的贸易环境。 

2. 美国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下中国企业的合规困境成因 

2.1. 出口管制的域外效力扩张 

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则的主要义务主体是美国原产产品或技术的出口商，即美国企业。但是美国的出

口制裁规则也具有一定的域外效力，使得外国企业也可能受到美国出口管制规则的限制。美国不断地进

行出口管制改革，不断调整出口管制规则，出口管制的域外效力不断扩大。在《出口管理条例中》“出

口、再出口、转卖”等词频繁出现，美国原产的产品或技术不可以通过任何流转被禁运对象适用。新规

下“出口”主要包括原产产品或技术的所有流转方式，通过考察产品的终端用户或终端用途来判断是否

违法。由此可见，出口管制中部分术语的含义更加多样。 
除此之外，美国出口管制制度还包括对于非原产于美国的产品或技术的限制(简称“外国产品”)当外

国产品符合以下一项或者多项标准时，就会受到《出口管理条例》的限制：运输途径美国，产品成分中

有超过特定比例的美国来源成分，直接采用美国的技术或软件生产的“直接产品”。而一旦外国产品落

入了美国出口管制规则的适用范围、那么该产品也将适用上述提及的终端用户或者终端用途的考察原则，

无论是出口、再出口或是国内转卖都需要符合美国出口管制规则[4]。由此可见，美国出口管制制度规定

了非常广泛的域外使用范围。通过对华为的实施经济制裁体现了美国对外国产品的域外管制，这将会是

中国企业对外贸易面临的困境，中国企业应当高度关注。 

2.2. 中国阻断立法的不足 

当前国际经济全球流动加速的背景下，美国一以贯之利用其所谓的正当理由的制裁手段来遏制中国

经贸的快速发展。中国也积极构建防范外国制裁以及出口管制的立法体系。2020 年 10 月 17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正式出台，并于当年 12 月 1 日生效，填补了中国出口管制领域法律层级立法的空

白。其中第 44 条明确了域外适用，与《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共同初步构建了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规则

体系。《出口管制法》对相关货物、技术和服务规定了不同的管制许可制度[5]。除此之外，还有 2021
年 1 月 9 日出台的《阻断办法》和 6 月 10 日出台的《反外国制裁法》，我国阻断立法体系具备可提供实

施的规范与方式。但是初步成型的阻断立法为中国企业提供破除外国制裁和出口管制仍然存在着诸多不

完善。 
从实践方面来看，由于我国的阻断立法目前尚未在实际案例中应用，相关条款与程序存在着不少模

糊之处。我国《阻断立法》为部门规章、法律位阶较低且缺乏相关操作程序。目前仍处于框架性的立法

阶段，阻断立法的层次结构不明确，与其他法律法规衔接不流畅。《阻断办法》规定的报告制度、禁令

制度、豁免制度等具体制度都需要进一步完善，细化具体制定的工作展开。比如报告的递交方式、豁免

的认定标准这些都没有具体规定。《阻断办法》第一条并未提及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制定以及《阻断

办法》规定的豁免制度超出了《反外国制裁法》范围[6]。是否可以将豁免制度解释为《反外国制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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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条中“其他必要的反制措施”存在疑问。基于上述问题，在立法层次上，我国阻断立法需要进一步

地梳理出明确的脉络。 
相比较于欧盟《阻断条例》，判断外国法律措施是否构成了域外适用违反国际法及国际关系中基本

准则，更多时候是由我国企业自行判断，但大多数中小企业一般缺乏相应能力，而大型企业则会在遵守

美国制裁法和中国阻断法之间犹豫不决。以及我国《阻断办法》第 7 条与《反外国制裁法》第 12 条均要

求不得承认、执行、遵守有关的外国法律和限制措施[7]。对此，欧盟《阻断条例》中第 5 条对于“不遵

守”给定了标准，以直接行为表明或者是故意不遵守的方式履行。欧盟《阻断条例》对于我国阻断立法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3. 出口合规成本增加，维权难度加大 

《出口管制法》对美国产品的物项范围、产品用途、最终客户、出口电子信息备案等贸易各个环节，

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中国企业违反出口管制规则、错填瞒报信息的，将会受到单笔最高 1,000,000 美元

的罚款或者该行为违反所得的两倍行政罚款以及最高可处以 20 年有期徒刑。以上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无疑

是增加了企业合规风险，加大了企业出口合规的成本。 
如若企业被列入实体清单之后，就失去了出口适用许可例外措施资格进而不能够开展再开展管控管

控物项出口交易，此时需要得到 BIS 的许可才能够重新开展。企业一旦被列入实体清单，想要移除出实

体清单，需要向美国最终用户审查委员会提交相关申请。该委员会都是由来自商务部、国务院、国防部、

财政部等主要政府部分的工作人员构成[8]。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的具体规定，中国企业不能将被列入

实体清单或未经核实清单的行为提出行政复议。美国出口管制清单制度限制中资企业海外业务的拓展，

并损害其既有业务及客户群。中资企业被列入实体清单及最终军事用户清单之后，其全球供应商、客户

因担心受美国制裁，均会切断与其在受控物项方面的业务往来，我国的医疗、电子、通信领域的生产经

营活动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3. 美国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下中国企业合规困境的应对策略 

3.1. 完善反外国制裁法律体系 

对现有的反外国制裁法律条款需要完善《阻断办法》规定的报告制度、禁令制度、豁免制度等一些

具体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细化具体制定的工作开展。完善不可靠实体清单及阻断办法，《阻断办法》

主要借鉴了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阻断立法，为我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于中国企业所造成

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思路，但在阻断范围方面存在待完善之处。《反外国制裁法》第四条规定，国务院

有关部门可以决定将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制定、决定、实施本法第三条规定的歧视性限制措施的个人、组

织列入反制清单。但对于反制清单的规则、范围、豁免等都需要进一步的详细规定[9]。 
除此之外，还需要细化反外国制裁工作协调机制，我国运用阻断办法和反制裁法相结合的模式对应

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平衡国际平衡和国家利益的发展。虽然目前的反外国制裁法律体系中在涉及国家

安全、主权及重大经济利益等部分法律已经设置了保护、阻断、反制条款，但这些条款需要很多其他相

关法律条款的配合。反外国制裁法律体系建设中的很多工作都需要执法部门的配合，所以需要完善执法

程序与执法部门，使其具体化。如《反外国制裁法》第 6 条规定的措施都需要行政执法部门具体实施，

但是该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执法程序。与此同时，《阻断办法》在执行层面对执法人员来说也会处于两难

境地的局面。《阻断办法》会存在制裁本国主体时的情况，此时会时本国主体陷入两难境地，执法部门

也存在承受相应的困难[10]。由此可见，反外国制裁法律体系建设的复杂性和挑战性，需要结合国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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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环境，评估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的整体情况，做好反外国制裁法的执法程序，细化协调工作机制，建立

统一的国家反外国制裁工作协调部门。 

3.2. 建立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制定贸易合规对策 

密切关注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改革动态以及对华出口管制措施，中国企业需要对美国出口管制法未

来的修订趋势有合理的预期。根据目前已经公布的以及拟定的修改规则建立企业的内控制度及制定长远

的发展规划来降低美国出口管制条例修改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冲击[11]。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建立出口管制

内控体系。避免被列入实体清单或者受到美国其他管制或制裁，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行，在必要时可以

寻求第三方协助。 
在关注美国的出口管制的动向的同时，企业也应当相应地制定和完善出口管制合规体系。出口管制

合规是贯穿于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流程。需要系统地、全方位地发现、防范和减少出口管制对中

国企业带来的风险。完备的出口管制合规体系，是企业在应对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的时候重要的抗辩因

素，同时也能够使得企业各部门、各环节的出口管制合规管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而降低美国出口管

制的限制[12]。建立企业专业合规部门，完善企业内部合规管理体系，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有利于企业更

加从容面对在对外经贸的过程的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 

3.3. 对现有的供应链的涉外产品和技术进行排查 

半导体、航天航空等领域的企业会受到出口管制法改革的影响最大。相关企业应当尽快对供应链中

涉及到美国受控比例过重的产品进行全面排查，确认其对应的 ECCN 编码、适用许可证豁免情况、原产

地、供应商信息等并评估供应链上游和第三国供应的原料、生产的设备等必要生产资料受出口管制的带

来的影响。产品如若确定不再享受 CIV 许可证的豁免，需要重新评估供应链安排，引导出口商积极申请

出口许可证[13]。 
对于经营美国商品的中国企业，直接或间接受到美国经济制裁的任何的确经销美国商品的中国企业

可能会受到美国严苛的出口管制及制裁活动。这些禁运措施不仅仅限于高科技商品，包含了美国开发、

生长或制造的任何及所有物品。许可使用美国技术或软件的中国企业，即使是美国技术或软件这种无形

的商品，同样会属于美国出口和制裁的适用范围。雇佣美国员工的中国企业，需要注意中国企业的任何

管理人员、董事或员工都是美国人，则不得参与被制裁国家及对象之间的交易活动。在美国有经济交易

的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受到上述制裁禁令的约束，需要确定是否会受到美国出

口管以及经济制裁的风险[14]。对此中国企业应当排查评估与美国相关的供应链范围以及相关的制裁合规

风险。 

3.4. 事前防控风险，降低经济制裁对企业的影响 

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走出去的每个环节中，都要考虑到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的可能性，

保证到交易的对象、标的安全，不违反制管制和制裁规则。 
涉外企业要持续关注经济制裁的规则动向，及时了解掌握制裁相关的核心内容，明确制裁的风险点

和制裁豁免情况，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识别、预测、监控、并制定风险预案，保证一旦出现出口管制

风险和制裁风险能够随时做出反应，降低次级制裁对中国企业的冲击[15]。通过专业团队对所涉及制裁清

单的类型、制裁效力及限制行为进行综合研判或解除合同等措施。针对需要继续进行的低风险的贸易活

动，需要加强对贸易活动的管理，提出对贸易对象签署合规承诺书或者在合同中签相关条款的要求，进

而将风险控制在自己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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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局势发生变化，美国为了稳固其经济地位而借助于出口管制政

策频繁对中资企业实施经济制裁，使其在全球采购、贸易投资、合规建设方面都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国家经济发展将会面临与全球市场脱钩的风险。美国出口管制改革下复杂多变的规则标准给中国企业出

口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全面加强对华出口管制的改革刚刚开始。中国企业在对外出口贸易中，

积极甄别潜在的法律风险，采取防范和应对措施，并根据企业经营目标做出合规的出口计划，从而规避

法律风险。国家也需进一步完善反外国制裁法律体系，细化阻断办法、反外国制裁法以及实体清单的适

用规定，完善统一的反外国制裁协调机制。企业亦构建完整的出口管制合规体系，了解美国出口管制相

关对法律法规，积极运用美国行政及司法救济保护自身的利益。企业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通过寻求各

种法律法规应对制裁风险，解决对外贸易、投资和经济问题，提升企业在全球市场竞争中重要的软实力，

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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